
 

 

業者遴用電信工程人員之資格自評及報備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 

附件五 

業者徵求 

電信工程人員 

依「電信工程人員資格

取得與遴用及電信工程

業管理規則」規定自評

人員資格。 

人才遴用，並依規定填列「業者遴用電信工

程人員資格自評表」後，於六十日內依業者

所在地區報主管機關北、中、南區監理處備

查。 

主管機關北、中、

南區監理處依資格

規定複核自評表列

冊人員。 

主管機關北、中、南區監理處

將登錄資料存檔。 

主管機關北、中、南區監理處

函知業者不符資格規定人員及

原因。 

預定遴用 

不符資格規定 

符合資格規定 

符合資格規定 

不符資格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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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


